高雄市橋頭國小114學年度暑假育樂營開班申請程序

壹.暑假育樂營開辦申請檢附資料、受理日期及地點等如下所述。

貳.申請受理檢附資料：1.開班申請表              (如附件一)

2.課程設計表              (如附件二)

3.教師基本資料表          (如附件三)

4.授課教師專長資格        (如附件四)

5.當年度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 (如附件五)
6.授課教師研習證明表      (如附件六)

參.實施流程：

	日期
	實施概要
	備註

	5/4（一）
	校網公告
	

	5/4（一）～5/13（三）
	暑假育樂營申請送件
	一律採寄電子word檔

	5/20（三）
	召開課後社團審查會議
	

	5/22（五）
	校網公告社團課程表與報名表
	

	5/26（二）～5/28（四）
	學生上網報名
	

	5/29(五)~6/11(五)
	1.統計人數、課程準備
2.印製收費單、學生收費
	

	6/12(五)
	公告各育樂營上課時間、地點 
	社團老師可領取學生名冊。


肆.注意事項：

1.附件一～附件六(含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，申請日期務必是115年5月1日以後)請網路下載填寫完畢，於5/13（三）前寄電子word檔至qtpstu@qtp.kh.edu.tw，逾時或缺件不予受理！若有任何問題請來電 6126011轉32 學務處蕭老師洽詢。
2.送件資料彙整後，將送請本校「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」、「教評會」審核。
3.相關表件下載與審核通過之育樂營將上校網公告，審核未通過者不另行通知。公告後並開始辦理招生作業，若報名人數不足，該育樂營不予開班亦不另行通知。
4.為提升教學成效，並符合教師鐘點費支薪標準，建議10-15人開一班。
  以上，請密切注意本校網頁相關訊息公告。
（網址https://www.qtp.kh.edu.tw/index.php?WebID=52） 

【附件一】高雄市橋頭國小114學年度暑假育樂營開班申請表
	一、育樂營名稱---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

	二、授課教師---【                 】

	三、招生對象：（    ）～（    ）年級

	四、上課時間：115年7月   日(三)到7月    日(二)，上午___:___~___:___
(本次暑假育樂營開放申請時段為114年7月1日(三)到7月7日(二) ，上課日數建議4~5天，每次上課時數建議2小時)

	五、活動場地：請選填

   （  ）室內  □一般教室  □活動中心  □音樂教室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）

   （  ）戶外  □籃球場    □操場   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）

	六、預估開班人數：       人（最多20人）。

	七、學費：繳交          元。【由學校開立郵局及超商繳費單，育樂營老師勿自行收款】
    教材費：收取        元。【開課後由育樂營老師自行向家長收取，務必符合招生簡章】
※教材請於育樂營申請時一併送至學務處訓育組，以利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一併審查。 
※學費計算方式---繳費金額×繳費人數×0.8÷總上課時數  應＜或＝800元 【教師鐘點費上限800元】
□願意提供經濟弱勢等特殊身分學童(   )人，學費酌收         元，教材費酌收        元。
※依最新規定:課後社團經費得支付酌減持有證明之低收入戶或單親、清寒、高風險家庭、中輟
  及高關懷學生之費用。

	課程簡介（條列式，不超過40字為原則）
	

	活動預期目標與效益(請具體描述)
	

	 備 註
	

	申請表經本校「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」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「橋頭國小學童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辦法」之各項規定。   申請人簽名：（　　　　　　）    年    月   日


【附件二】橋頭國小114學年度暑假育樂營開班課程設計表
	育樂營
名稱
	
	授課教師
	

	上課時間
	   115年7月1日(三)到7月7日(二 ) (每天最多2小時)

   □上午8時-10時   □上午10時-12時 
  

	次數
	上課日期
	教學內容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※課程計畫會掛在網路上供家長參閱。
※上課若適逢颱風假或其他因素（如老師臨時請假…）無法正常上課，請自行與學生家長聯繫，順延補課，務必上滿課程所規劃之課堂數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（　　　　　　）    年    月  
【附件三】高雄市橋頭國小114學年度暑假育樂營教師基本資料表
	育樂營名稱
	

	授課教師
	(請填寫實際任課老師，申請後不可更換老師）
	個人大頭照片



	出生年月日
	
	

	身份證字號
	
	

	戶籍地址
（詳填鄰里）
	
	

	通訊住址
	
	

	電子郵件
	

	聯絡電話
	（O）         （H）  
（手機）

	            身分證正面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反面影本



	郵局帳戶封面影本

(本校薪資入帳為郵局)




經「本校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」與「教評會」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「橋頭國小學童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辦法」之各項規定。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（　　　　　　）    年    月
【附件四】  授課教師專長資格
	育樂營
名稱
	

	授課教師
	

	學歷
（請備證明影本裝訂於下頁）
	

	專長證照
（請備證明影本裝訂於下頁）
	

	資歷簡介
（請備證明影本裝訂於下頁）
	


※授課教師專長資格會掛在網路上供家長參閱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（　　　　　　）    年    月
【附件五】授課教師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(請浮貼115/5/1後核發的正本資料)
	


申請人簽名：（　　　　　　）    年    月
【附件六】
橋頭國小114學年度學生社團 授課教師研習證明表
	社團類型：□課後社團 □冬、夏令營

	社團名稱：

	社團教師 (□指導教師/□助教) 姓名：

	連絡電話：
	出生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

	1、 依據《高雄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》辦理。

2、 學校聘用校外之指導教師及助理教師前，應確認其於聘任前一年內，已完成性別平等教育、正向管教及校園霸凌防制相關課程訓練，各二小時以上，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。

3、 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及助理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等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者，學校應依各該法規之規定處理。

	研習證名：



	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
*提交之研習證書或線上課程截圖，請務必含研習日期。
*完成後請將本表郵寄至學務處訓育組信箱：qtpstu@qtp.kh.edu.tw
*社團教師可至「e等公務員」線上學習平台以「一般民眾登入」的方式創辦帳號，線上完成相關研習課程。

	高雄市橋頭國小114學年度暑假育樂營成果單

	社團名稱
	
	授課教師
	

	辦理時間
	

	辦理地點
	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國民小學

	活動照片

	請貼照片1
	請貼照片2

	請貼照片3
	請貼照片4

	活動目標與效益（請具體描述）：

 


※課程結束後須繳交育樂營活動成果表之電子檔，e-mail至qtpstu@qtp.kh.edu.tw。

